格式
关于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声明函
 
致： 广州开发区城市规划信息编研中心 
我公司声明：
1、我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2、我公司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3、我公司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4、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5、我公司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若在本次政府采购的招标投标的全过程中，被查实我司提供的资料及上述承诺不属实，或提供的相关资料不属实或不满足资格审查文件的要求，则采购人有权取消我司的投标及中标资格，且我司将无条件承担由此给本次招标带来的一切后果(包括经济损失)。
特此声明。


投标人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格式
信用查询声明函

致：  广州开发区城市规划信息编研中心 
我公司声明未被列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zxgk.court.gov.cn）失信被执行人、信用中国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没有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。
特此声明。


投标人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
格式
关于不分包、转包的承诺函


致：  广州开发区城市规划信息编研中心  
[bookmark: _GoBack]本公司郑重承诺：若我司有幸中标　　2026年黄埔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或修改（二期）(二次)项目，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后，承诺不会出现将项目分包、转包，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我司的中标资格，且我司将无条件承担由此给本次招标带来的一切后果(包括经济损失)。
特此承诺。


投标人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